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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仲裁委员会/北京国际仲裁中心 

关于国际案件中裁判货币及其利率、汇率问题的指引 

 

第一条 

仲裁庭对货币币种、利率以及汇率的裁判，应遵循当事人意思自

治原则、完全赔偿原则及可预见性规则，以公平合理的方式予以确定。 

第二条 

仲裁庭应尽早在审理程序中，引导或者要求当事人就请求所涉及

的货币币种、利率以及汇率等问题发表意见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。 

仲裁庭应当确保裁决作出前当事人就前述问题有适当陈述意见

的机会。 

第三条 

仲裁庭有权根据当事人的约定、行业惯例、交易习惯、国际公约

以及相关适用法的规定，在国际案件中裁决使用任何法定货币履行支

付义务。 

第四条 

当事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裁决支付的货币种类达成一致意见

的，仲裁庭应使用该种货币作为裁决支付的货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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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当事人提出支付某种货币的请求，另一方当事人未明确表示

反对并且在审理过程中使用该种货币陈述或者发表意见的，可视为达

成一致，除非仲裁庭认为使用该种货币裁决将严重违背一方订立合同

时的合理期待或有违公平合理的原则。 

第五条 

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债务支付货币的，仲裁庭应使用约定的货币

作为裁决履行合同债务支付的货币。当事人虽未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债

务支付货币，但一方已经使用某种货币实际履行或者部分履行债务的，

另一方予以接受且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的，可以视为双方就债务

支付货币达成一致。本指引所述债务支付货币是指合同约定债务人履

行债务时，应当向债权人支付的货币。 

当事人就同一合同债务约定多种债务支付货币的，仲裁庭可以告

知当事人依照合同约定做出选择。仲裁庭应根据当事人的选择确定其

中一种或者多种货币作为裁决履行合同债务支付的货币；当事人未做

出选择或者选择不明确的，仲裁庭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在约定的

范围内选择相应的债务支付货币作出裁决。 

第六条 

当事人在合同中仅约定债务记账货币的，仲裁庭原则上应使用该

种货币作为裁决履行合同债务支付的货币。本指引所述债务记账货币

是指合同中用于标明合同价款或者当事人约定对账使用的货币。 

债权人请求使用债务履行地的货币作为裁决履行合同债务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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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货币的，在没有明显加重债务人一方义务的情况下，仲裁庭可以使

用债务履行地的货币作为裁决履行合同债务支付的货币。 

第七条 

因违约导致的损失计算，仲裁庭可以以合同约定的债务支付货币

或者债务记账货币计算。如果根据违约导致的损失的实际情况，使用

其他货币最可能体现非违约方损失的，仲裁庭可以以该种货币计算损

失。 

最可能体现非违约方损失的货币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弥补损失

支付的货币、经营同类业务所使用的货币、当事人所属国家或地区的

货币以及其他适当的货币。 

第八条 

因合同无效或者解除后应当返还的金钱债务，仲裁庭应以债务人

实际获得的货币作为裁决支付前述金钱债务的货币。 

因合同无效或者解除后应当折价补偿的债务，仲裁庭可以参考合

同约定的债务支付货币或者债务记账货币计算并裁决支付。若根据实

际情况，使用其他货币更能体现合理补偿的，仲裁庭可以使用该种货

币作为计算和裁决支付的货币。 

第九条 

因侵权行为形成的债务，仲裁庭应以最能体现受害方损失的货币

计算并裁决支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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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不当得利形成的债务，仲裁庭应以最能体现不当得利方收益的

货币计算并裁决支付。 

第十条 

仲裁费、公证费、鉴定费、保全费、保险费、差旅费、律师费、

专家意见费等仲裁程序中发生的费用，仲裁庭应以提供相关服务的机

构所实际收取的货币或者使用的记账货币作为裁决支付的货币，除非

仲裁庭有合理的理由使用其他货币作出裁决。 

第十一条 

不同请求项涉及不同货币的，仲裁庭应就各项请求分别裁决合适

的支付货币。 

第十二条 

案件适用法禁止使用根据上述原则确定的货币进行支付的，仲裁

庭应根据合理和公平原则选择合适的货币作出裁决。在适当情形下，

仲裁庭还可以考虑主要执行地的法律规定。 

第十三条 

因未能按时偿还金钱债务或者损害赔偿金额的，仲裁庭可以根据

当事人的请求裁决就该债务和损害赔偿金额支付利息，但当事人另有

约定或被相关适用法所禁止的除外。在特殊情形下，仲裁庭还可以考

虑相关执行地的法律规定。 

第十四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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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利率或者在审理过程中达成一致意见的，

仲裁庭应以约定的或者达成一致意见的利率计算利息。没有约定的，

或者约定的利率违反适用法的强制性法律规定的，应按照适用法确定

的利率计算利息。适用法没有规定的，仲裁庭可以参考债务履行地银

行对最高信用等级的借款人无担保借贷该种支付货币的短期贷款通

行利率计算利息。如果无此利率，仲裁庭可以以支付货币所属国家或

者地区的此种利率或者该国家或者地区法律规定的适当利率计算利

息。前述利率均不存在、无法查明或者无法确定的，应由仲裁庭考虑

币种和案件实际情况后综合确定。 

因侵权行为或者不当得利形成的债务的利息计算，仲裁庭应参考

上述原则并结合侵权行为地、不当得利发生地以及当事人共同经常居

所地等因素，确定相应的利率。 

计算利息所使用的利率应与支付的货币相对应。 

上述指引不影响仲裁庭依据当事人的约定或适用法的规定调整

利率、利息数额以及计息方式的权力。 

第十五条 

根据本指引第七条、第十条和第十二条裁决以其他货币支付的，

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汇率或者确定汇率的方式，或者在案件审理过

程中就此达成一致意见的，仲裁庭应根据当事人的约定或者达成的一

致意见确定汇率。除前述情形外，仲裁庭可根据案件实际情况，并考

虑债权人的意见选择以违约日、费用实际支付日或裁决日作为确定汇



 6 / 6 
 

率的日期。如果违约日、费用实际支付日和裁决日之间汇率发生剧烈

变化的，仲裁庭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合理调整确定的汇率。 

第十六条 

本指引并非强制性的规定，也不是仲裁规则的组成部分。仲裁庭

有权根据案件实际情况，在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平原则的情况下，个案

决定裁决的币种、利率及汇率。 

 


